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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和龙县林业志》的编纂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延边林管局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份成立了林

业志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开始学习编写史志工作的方

针，原则和体例，拟定林业志篇目，广泛地搜集资料，组织专项座

谈，认真整理考证，反复修改初稿，经过修志干部三年多的努力，

现已编辑出版。编纂林业志，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它的问世，无疑

是我县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显示了我县林业建设的历史性成
就和地方林业建设的特色。

《和龙县林业志》是一部可供查考的实用大全，分1 D编25章，

全书篇目分明，资料具体，叙述简练，图文并茂，具有鲜明的地方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一是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就是说书中所记述

的森林资源，经营及利用等内容，都是和龙行政版图之内的状况，

具有地方特色，对和龙县林业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二是资

料性，志书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特别是1 950一1 985年末的林业发展
史料，这些资料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将为我县的林业改革和发展

提供可贵的依据。三是科学性， 《和龙县林业志》，详尽的记载了

林业生产技术措施，在振兴林业的今天，具有承前启后，服务四化

的重要作用，可供从事林业的同志参考和借鉴。

这部《和龙县林业志》在纂写脱稿之后，曾组织有关人员，逐

篇进行了审阅，参加审阅的有：金梦权，金永杰、柴寿先、杨静
儒、陶福五，郑重汉、叶连芳、崔泽洪、朴元衡、朱洪德等同志。现
在《和龙县林业志》即将出版，我作为本志书的领导成员之一，对参

加编纂和为志书提供资料而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深深地敬意，并
对志书编纂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编纂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编者虽然竭尽全力，广征博采，大

力发掘，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资料保存不尽完整，部分章节叙述
难以详尽，切望识者鉴谅。

陶福五 一九八九年九月



凡 ’·j一 例

、 《和龙县林业志》， 根据和龙县史志编纂工作会议和和龙县人民政府和办发(1

9 8 5)7号文件通知精神编纂的。本志记载了全县林业发展的演变过程，记录了它的

地位和作用，为本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较为可靠的科学依据，为我县各级党政

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各族人民群众在兴林致富，开发山区的道路上，提供历史和现实的

依据。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为准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记叙本部门的人

和事．

二，《和龙县林业志》上限能追溯到何时尽力为之，下限至l 9 8 5年1 2月3 1

日止。但又本着。古为今用” 。详今略古”的原则， 详细叙述l 9 5 0年以后的林业

史．

三、《和龙县林业志》所引用之旧资料均用引号，对旧资料中的繁体字均以简化汉

字方案公布后的简化字取代．

四、本志有关数字书写和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对序数性数字则用汉字表示．

五、本志一般常用林业术语，在正文中加以说明．

六，公社及大队名称，按事件发生年代所用名称记述，欲知今后，请查地名录．对

外来语地名本志统按县地名录更改确定的新名称记述．

七、本志有关度、量、衡数字的单位一律用公里、公尺，立方米，市尺，市斤．公

斤．面积采用平方米，平方公里、公顷．

八，本志有关统计数据，以县林业局第一手资料为主，并参考统计局资料记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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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和龙县位子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东经129‘00，，北纬42。32，．

东部，东北部与龙井县为邻，西部，西北部与安图县相连；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隔江相望． ．

和龙县l 9 0 9年(宣统元年)建县，县城驻地大砬子(现龙井县智新乡所在地)，
1 9 4 0年7月，和龙县公署由大砬子迁驻三道沟，即现在的和龙镇．

和龙县总土地面积5 0 5 5 1 3．9公顷．金县地处长白山区，地势高峻，西高东

低，起伏较大，是山区，平原兼有的县，山区大于平原．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

风气候区，县城平均气温为4．8 C‘，金年平均降雨量为5 2 0毫米左右，县内公路纵

横交错，交通发达，共有省、县、乡级公路11条，全长4 8 3．2公里，西南部及北部

森林资源丰富，林业用地面积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8 3％．森林覆盖率为7 0．5呖．其中

县林业局所属林业用地面积1 9 6 7+6 9公顷．活立木总蓄积为1 4 4 2 7 3 6 5立

方米；省属和龙林业局在县境内林地面积为1 3 8 5 0 0公顷；八家子林业局为9 6 4

9 0公顷．在美丽富绕的林区内，生长着红松，胡桃楸．黄菠萝，水曲柳等珍贵树木．

在森林植被中栖息野生动物有：东北虎、梅花鹿，金钱豹，马鹿，紫貂，猞猁，水獭等

30余种；经济野生植物380多种．

清朝初期和龙林区列为盛京围场之内，实行。禁伐森林，禁采矿，禁渔猎，禁农牧’

的封禁政策，严禁劳动人民进山采伐森林、农牧和狩猎．

清光绪七年(zs81)清政府开始废禁山围场之1日制，是时图们江以北地带，封禁大

开，清光绪十年(1￡84)靖政府在希龙峪设遥商局，把匿宙：江以北长7C0里．宽40至

50里地区，划为朝鲜族专垦区，又设越垦局，专管朝鲜族垦务，从此入籍的朝鲜族越垦者

日益增多，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和龙峪抚垦局管理4堡39社，男女丁口20 899人。烧

荒垦田，民建住宅，薪柴采伐等，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

中华民国时期，东北森林实行开放政策，1905年和龙林区始有小股木帮进山伐木．

中华民国三年(1914)政府颁布《森林法》，并制定过一些保护森林和造林奖励条例．

森林采伐管理章程等，但是由于历代县级从未有过专门林业机构，虽有些条例，章程，

只流于一纸空文罢了．林业不仅没有发展，反面对森林的破坏愈加严重．中华民国十二

年(1923)至民国十七年(1928)就有木商在县内二道沟、蜂密沟、青山等地承领森林

采伐权．1930年以来又有茂森林业公司，蔚森采木所等采木组织进入和龙县西部及西南

部林区采伐森林，每年采伐数量约2万石(近8 000立方米)，至1934年延吉森林事务所

成立后，各林业公司及采木所，开始迁出和龙县林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34年，延吉森林事务所，直营开发古洞河林区，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和龙林区采伐量

大增，森林破坏愈加严重．1936年设古洞河作业所．1937年开始敷设龙井至古洞河林区

的森林铁路，全长125．5公里．1942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利用古洞河林区森林铁路共运

输木材328 000立方米。

1 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森林管理权， 回到人民手中．一切日伪时

期的林业机构及设施均由牙口龙县临时政府接收．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和龙县林业生产有了新的生机．1950年和龙县人民政府设立了专管林

业机构，由林业科发展到林业局．3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林业生产取得了

巨大成就。县人民政府从195 3年起连续发布了一系列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文件，指示

和命令。各级政府建立了林业组织机构，配备林业管理人员，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开展

采种、育苗、植树造林．从1950年至1957年，全县采集各种林木种子85 657公斤，发展

国、民营育苗72公顷， 社队集体和机关团体营造各类人工林面积3 307公顷，个人造

林11 oo公顷。

森林保护方面，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

森林火灾已基本得到控制。1950年森林火灾烧毁林地面积7 340公顷，到1953年火灾毁

林面积降至0．39公顷．比1950年减少99 99％。到1957年消灭了森林火灾，实现了无森林

火灾县。与此同时，贯彻执行“重点封山，有计划育林。的政策，截至1957年共完成封

山育林面积32 852公顷，其中封育成林面积21 268公顷．

在森林经营工作中，截至1957年在国有林区全面建立了森林经营机构，有计划地开

展森林经营活动，抚育森林7 OOO公顷，主伐1 850公顷，共生产木材380 000立方米， 迹

地更新造林5 3 60公顷，到1958年。大跃进”、。四高五风。， 。一平二调”，使林业正

常生产遭到破坏．

1962年至1963年，在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过程中．金

县开展了确定林权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

策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规定(试行草案)》的

《补充规定》情神，通过试点，把公社化以来搞乱的林权进行重划与调整；金县给10个

公社划分郁闭度0．3左右的天然次生林1 520公顷，1 04个生产大队中调整落实人工林5 216

公顷；划给天然次生林4 083．4公顷；593个生产队调整落实人工林3 036公顷，生产队集

体经营的自留柴山5 216公顷，社员个人自留柴山13 982公顷，(已划的次生林和自留柴

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收为国有)。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林权之落实，中央，

省委两个《规定》的深入贯彻，调动了多方面发展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林业生产

的发展，1964年至i966年全县掀起大办苗圃高潮，从社员中培训了大批育苗技术手，开

展队、社、县三级育苗，生产苗木1 128万株，社队造林苗木实现自给．3年大面积造林

5 853公顷，零星植树560 000株，绿化公路175．5公里。此一时期，成果显著．可惜，这

一声势又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转入低潮．到1975年冬落实政策和大抓生产，虽

又为批。唯生产力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阻。但人们思想是非明辨，时隔一

年而泾渭自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政策之稳定，林权之落实，吸取过去经

验教训，在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森林经营等方面，均能实事求是，园地制宜贯彻执行

· 2 ·



中共中央一套合乎民意，顺应民心的方针政策．从而加强r经营管理，在林业内部实行

体制改革，调整生产结构，进行企业全面整顿，加强质量管理，落实各项经济责任制，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在林业生产建设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全局职工的文化、生活，福粕

设施随着生产之发展而不断提高。

从1975年到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制止

滥砍乱伐森林的布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关于坚决制止滥砍乱

伐森林紧急通知》、《紧急指示》以及《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吉

林省委，省人民政府按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作出具体补充规定，和龙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坚

决贯彻执行上述指示，特别是1980年9月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东部

山区生产建设的决定》，是我县林业发展史上一大转折．在《决定》精神指导下；充分

发挥自然优势．加速山区建设，发展民族经济，使山区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从1980年1l，

月至1984年末，从国有林地给14 971户农民划出自留山34327．8公顷，占总农户54．6％，

户均2．29公顷。责任山38 306．6公顷，委托山3 389公顷，承包责任山的户数656户，户坶
5 8．3公顷，承包委托山的共3户．自留山、责任山，委托山落实到户后，县人民政府颁

发。林权执照”14 846张．建立12处乡办林场，2处村办林场乡(镇)护林组织，按乡

规民约作了调整和修改，出现家家户户巡山护林和专业人员护林相结合的新局面，滥砍

盗伐得到制止，及时地去邪归正，依法治林，调动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1980年

之后造林数量逐年增加，到1935年造林16 280公顷，年均造林3 200公顷，此间还进行

雨季造林，覆盖塑料膜抗旱造林，塑料大棚育苗，容器育苗试验成功，提高造林成活率，

使绿化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

1934年深入贯彻执行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政发(1934)9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放宽林

业政策搞好改革的几项措施”的通知指出： 。要进一步放宽责任山承包政策，积极支持

林业两户的发展”。随此，金县在抓好。三山”扫尾和解决划山遗留问题的同时，把工作

重点转移到引导和支持“两户一体” (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和

实践开发荒山承包造林政策，使包山造林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到1984年末，全县共

有承包荒山造林的专业户，重点户642户，计承包荒山26 115．9公顷，到i985年末共造

林2 839．7公顷。其中，龙城乡专业户许昌德和金虎男承包荒山426公顷，已造林346公

顷．通过抓“两户一体”，带动千家万户植树造林，使林业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目务院198 5年1号文件精神，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6年

．7月16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延州政发(1985)71号文件，决定从1986午1月‘

日起开放木材市场，取消社队的统配材及经销代销办法，疏通木材，林产品流通环节．

乡村集体和个人，依法生产的木材(包括分成材、国营非统购材)，允许自行处理，可

自用，加工，上市，也可以换粮易物，价格双方议定，让山区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经

菅好“三山”积极发展林业生产。

36年来的林业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稳定了，林业战线获得

巨大成就，使和龙县党政领导，各族人民群众和林业工作者，认识了过去，把握了现

在，看到了将来，一个“林茂粮丰”，“青山常在”的繁荣昌盛景象，必将展现在和龙县

曲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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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绪七年

(1 8 8 1年)

清政府开始废禁山围场之旧制，是时

图们江以北地带，封禁大开，朝鲜人入境

越垦者已日益增多．

清朝光绪十年

(，8 8 4年)

5月，清政府在和龙峪设通商局，具

有行政机关之职能．

清朝光绪十一年

(1 8 8 5年)

设越垦局，划图们江以北长约700里．

宽40至50里地区为收纳朝鲜移民之地．

清朝光绪二十年

(1 8 9 4年)

和龙峪改通商局为抚垦局．在越垦之

地建四大堡、39社，收抚朝鲜移民4 309

户，男女丁口23 893人。开垦熟地15 400

公顷。

清朝光绪二十八年

(1 9 0 2年)

10月，珲春相近之延吉岗增设厅治．

政治中心遂由珲春转移延吉．和龙峪设分

肪经历一员，实辖于延吉厅．

事 记

清朝宣统元年

(1 9 0 9年)

2月，裁珲春副都统，设吉林东南路

兵备道(后移廷吉)．3月，延吉厅升为

延吉府，和龙峪分治为和龙县，是和龙县

建县之始，县城设大砬子(现龙井县智新

村所在地)．

(1 9 1 2年)中华民国元年

6月，改东南路道为延吉道，和龙县

则隶属延吉道管辖．

(1 9 2 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和龙县森林进入初伐期．10月，延吉

森林分局，(81)号森林采伐许可证批准，

林商张玉林外四名，在二道沟、青山子采

伐森林面积50方里(3 750公顷)．终止

时间为1935年9月．

(_1 9 2 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9月和1928年4月，廷吉森林分局分

别以森字16号、31号采伐许可证批准，林

商王中山在外四道沟采伐森林面积20方里

(500公顷)；张疑甫在海兰河上游采伐

森林面积200方里(5 000公顷)．终止时

间分别为1935年12月25日和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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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茂森林业公司，蔚森采木所在红旗

河，五道沟，青山子林区采伐木材至1933

年，年采伐量约2万石(6 000立方米)．

4月，和龙县开办苗圃一处．由关俊

彦任主任，圃地设街东北处，当年育青杨

树苗530株。经费由县农会支付，常年经费

共计大洋l 815元。

(1 9 3 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8月，和龙县公署下辖15个小社，合

并成9个大社．即：智新社、德新社、三

舍社、光开社、月睛社、德化社、勇化

社、崇善社。

(1 9 3 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10月，和龙县林区归属延吉森林事务

所管辖，随之开发古洞河林区．

和龙县设定农村准备林71处，户数

19 368，'．设定预想面积96 840公顷．

(1 9 3 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延吉营林署迁至龙井，更名龙井营梅

署，本年春季营林署到长仁孟山、八家子

南沟、头道龙坪组织造林．

2月，龙井营林署在头道沟，三道沟

(现和龙镇)，红旗河村设驻在所，．掌管

和龙县林区森林采伐等有关事宜．

(1 9 4 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7月，伪和龙县公署由大砬子迁驻三

道沟(即现和龙镇)，与延吉县调整区

划，将智新、德新、三合、月睛、光开等

5个村划归延吉县管辖。同时从延吉县划

进矿城(龙水和福洞)、和新，西城、头

道、东城等5个村．全县共辖1街9村，

即：和龙街(三道沟改和龙街)，矿城

村、头道村、西城村、东城村、和新村，

明新村、勇化村、德化村、崇善村．
(1 9 3 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 (1 9 4 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7月至次年7月15日，延吉林务所完

成修筑龙安线森林铁道全长125．5公里(现 吉林林区的基本情况记载：和龙县森

八家子林业局森铁)．并开始通车试运． 林面积为29l 000公顷，总蓄积量36 952

600立方米。

(1 9 3 7年)中华年国二十六年

(1 9 4 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伪延吉林务所，改称延吉营林署。管

辖和龙县林区，并在和龙县头道沟龙坪村 和龙县公署设林政科，管辖全县林政

建苗圃，面积8公顷，开始育落叶松树苗． 工作．

12月，和龙县公署所辖9社改为村． 9月，成立和龙县临时政府．

(1 9 3 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1 9 4 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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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和龙县政府设农林科，接管八

家子森铁准备委员会，，随后森铁准备委员

会更名八家子林业事务所．．

9月，成立和龙县人民政府．

(1 9 4 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11月6日，成立和龙县林务分局

1 g 4 9年

5月，和龙县人民政府成立木材部，

归属企业科领导．

9月，和龙县人民政府在卧龙，城

关，德化、崇善4个区组织群众冬采木材

43 334立方米．

1 g 5 0年

2月，和龙县木材部归属县联社，并

在古洞河、沙金沟分设两个采伐大队，搞

木材生产．

4月，卧龙，崇善、德化，勇化区及

长森岭等地连续发生森林火灾．在长森岭

楞场烧掉原木3 000立方米．

和龙县林务局在头道，龙坪等地组织

群众植树造林．

和龙县人民政府发出加强护林防火工

作的指示．

5月和龙县人民政府成立林政科，各

区设林政助理员，重点林区村设护林员．

9月，成立和龙县森林抚育部．

1 9 5 1年

9月，吉林省护林大队和龙县护林第

，三中队成立。

1 9 5 2年

2月成立和龙县青山森林经营所．

3月，设立和龙县护林防火指挥部．

4月，县武装部组织200名民兵到古

洞河，长森岭，安图县边界林区搜山，

5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图

发生森林大火，并向我边境漫廷．6日，．

南坪边防分局三水驻在所向县人民政府报

告．县政府当即动员县直机关干部186名-

区村干部61人、群众2 832人，复经廷边

专署动员延吉县出动人员和2l辆汽车支援

朝鲜扑火，经过三昼夜奋战，将这次特大

森林火灾扑灭．

1 9 5 3年

3月2)日，和龙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讨论护林防火问题， 将其列入决议

案．把护林防火列为全县中心工作之一．

区护林防火委员会改称区护林防火指挥

部，组成13个扑火大队、j4个小队、1 787

个小组．时有扑火队人员28 233名，并在

林区要路设31个固定防火检查站．

3月，六区百里村，十区十里村，八

区庙岭村、二区青山村、五区旁兴村，龙

坪村李明甫，庙岭分校主任李永江、木兰

屯(今名和安村)支部书记沈昌国，以植

树造林、护林防火事迹荣获吉林省第二届

林业模范代表大会奖励．

1 9 5 4年

2月，和龙县护林防火指挥部总结几

年来护林防火经验．在春季护林防火期，

把护林防火工作划分为。充分准备。．

4紧张动员”、 “巩固成果’三个阶段．

之后，此经验在全省普遍推广．

3月，成立和龙县林业工会委员会．

12月，和龙县县长崔锡林代表和龙县

参加全国林业工作会议，获护林防火模范

县荣誉奖．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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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 5 5年

’8月，和龙县人民政府召开秋季封山

宵林工作会议，贯彻。重点封山，有计划

唷林。政策．会后，给各区落实封山育林

任务2 040公顷．

9月，筹建和龙县头道国营苗圃．

9月25日，动员950名劳动力，修建

新兴洞至大谷岭，大谷岭至古城里，古城

里至广坪和长森岭林区公路106公里，

架设和龙一一灵山(原甲山)、古洞河、和

龙一一车厂林区电话线路共195公里．

10月1日一一28日，以戴洪斌为组

长、王永泰为副组长的省州联合检查组，

到金县各地检查护：林防火、基本建设、森

林经营、增产节约等工作。肯定了成绩，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 9 5 6年

2月，和龙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

央《i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草案》第十八条关于“发展林业绿化一

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的规定．制定19

56年至1962年林业全面规划。按林区、半

林区、平原区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保护

现有森林、封山育林、森林经营的规划指

标和措施．

2月15日，和龙县人民政府，根据19

55年吉林省第三次林业会议精神，制定和

龙县林业基本建设方莱．成立和龙县林业

建设委员会。由县长许允道，副县长李凤奎

任正副主任，林业科副科长金成垠任办公

室主任。基建委员会按省的要求，设计6

米宽为主的林道95公里和多座木制桥涵，

桥涵使用寿命15年，电话线路225公里，

其中双线70公里，嘹望台6座，经营所

6处，总建筑面积2 316．15平方米，于11

月全部完成工程任务．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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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和龙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山区生

产规划办公室，根据省山区生产规划方案

(草案)和延边自治州山区规划试点经验，

由计委主持， 1月18日至3月23日抽调林

业、农业、水利、县社干部共31名，到崇

善、石人，高岭、上化等乡搞山区规划试

点工作，全县20个乡、镇，至年末有17个

乡完成山区生产规划和林业区划。

8月，和龙县人民委员会林业科，根

据吉林省林业厅普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

情况的部署，于10日组织20余名干部深入

各乡(镇)基层生产单位，对以植树造林、

封山育林为中心的林业建设事业进行全面

普查，历时50天。

1 1月1 1日，吉林省人委、吉林肖宇第

1245号通知，任命黄今龙、张大达、玄今

哲为和龙县古城里、南坪口岸中方流筏作

业固定代表。

1 9 5 8年

1 0月，中共和龙县委成立林业工作部

和龙县人委林业科与八家子森林工业局合

并，成立和龙县林业局，八家子森林工业

局改称办事处．

1 2月8日，和龙县林业生产委员会成

立．委员由13人组成：张宝田任主任委

员，马瑞亭，才金，李裕协任副主任委

员。粮食、商业、计委、林业等部门主要

领导为委员。

1 9 5 9年

8月，原县人委林业科机构从和龙林

业局分出。恢复和龙县人委林业科．

10月，中共延边州委批转州委林业部

报告．报告提出。山区粮食在自给的基础

上，有条件的地方将管理区纳入国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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